
居家失能個案家庭

醫師照護方案

診所、衛生

所、地區醫

院、區域醫院

為建立以失能個案為中心之醫療照護及長

期照顧整合性服務模式，108年7月19日開

始實施本方案，由醫療院所就近提供失能

個案健康及慢性病管理，並由熟悉個案之

醫師開立醫師意見書，作為擬定長照照顧

計畫及照顧個案時之參考。

迄110年底有880家醫療院所加入特約，1,366名醫師參與，累計派案之

失能個案人數近15萬人。

補助對象 計畫內容 執行成效

   110年度截至12月底止醫療發展基金執行狀況表(長照司)

業務計畫項目名稱


